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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7）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2)條
董事資料更新

本公佈乃由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提供由本公司
執行董事陳昌義先生（「陳先生」）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l)條須予披露之資
料更新。

董事通知之有關另一間上市公司之事宜

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起，陳先生已獲委任為金石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清
盤中）（前稱鷹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901）（「金石」）之執
行董事。本公司董事會已接獲陳先生通知，誠如金石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
日宣佈（其中包括），金石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頒令清盤
（「清盤令」），訴訟編號為 HCCW 64/2022，該清盤令與金石因拖欠金石發
行的逾期可轉換債券項下總額約 43.20 百萬港元的欠款而提出的清盤呈請
（「呈請」）有關，且破產管理署署長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獲委任為金石
的臨時清盤人。

基於可獲得的公開資料，金石為一間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且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於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之多元化投資組合及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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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基金的投資。金石的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自二零二三年四月三
日起直至本公佈日期止，其股份已停止買賣。

董事並無關聯或牽涉其中之確認

陳先生已確認，(i)彼與有關呈請或針對金石的相關呈請或清盤令之事宜並無關
連，亦無參與該等事宜；(ii)彼並非呈請的答辯人之一，亦非有關清盤程序其中
一方，且據彼所知亦無因呈請、針對金石的相關呈請或清盤令而已經或將會針
對彼提出任何實際或潛在索償；及(iii)彼目前並不知悉清盤令的可能結果。

除基於陳先生所提供以及金石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二零二二年四月四
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七日、二
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公佈所載的資料而作出上
述列出的資料者外，董事會並無掌握有關清盤令的進一步資料。董事會無法對
清盤令或呈請發表任何意見。由於清盤令並無牽涉本集團，董事會認為，其已
或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造成任何影響。

根據上市規則須作出之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 條，發行人須刊發公佈，當中載有於有關董事任期內
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披露有關該董事資料任何變動之資料更新。
董事須促使及╱或協助發行人遵守上市規則第 13.51(2)及 13.51B 條，即時知會
發行人相關資料及與該董事相關之變動，包括須披露有關於彼擔任無償債能力
企業董事期間或彼不再擔任無償債能力企業董事後十二個月內另一企業進入無
償債能力清盤之資料。

具體根據為上市規則第 13.51(2)(l)條，即：若(i)在其擔任任何企業、公司或非法
團的營運企業的董事職務期間或（如屬中國成立的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的營運
企業）擔任董事、監事或經理職務期間，又或(ii)在其終止擔任董事、監事或經
理（視屬何情況而定）職務後十二個月內，有關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營運的企
業解散、清盤（因股東在公司（如屬香港公司）尚有償債能力時提出自動清盤
除外）或破產，又或涉及類似的法律程序，或與債權人訂立任何形式的債務償
還安排或債務重整協議，又或已被委任接管人、受託人或類似的人員，則提供
包括企業、公司或非法團營運企業的名稱、註冊成立或成立地點、業務性質、
涉及的法律程序的性質、開始法律程序的日期及涉及金額，連同法律程序可能
出現的結果或當前狀況等等詳情。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為遵守該披露義務而作出。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深知、盡悉及確信，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陳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之其
他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 3 -

承董事局命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及陳昌義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戚薾珊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安靜女士、周贊女士及覃涵女士。龔青女
士為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


